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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（遺族）月退休金、月撫慰金發放時程調整之問卷調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基於以上說明，請就下列題項勾選您的意見： 

（一）您的身分別？1.□現職人事人員。2.□現職財政或主計人員。3.□月退

休金領受人。4.□月撫慰金領受人。 

（二）現行退撫給與是於每年 1 月 16 日及 7 月 16 日發放，每一次是預發 6 個

月。若將退撫給與發放期程改為按月發給，考量領受人調整經濟生活安排

之需，必須訂定緩衝期間。您認為該緩衝期間應訂為多久較為妥適？1.

□半年。2.□1年。3.□1年半。4. □2年。 

（三）承前題，您認為在緩衝期間內，退撫給與應該先調整為隔多久發給一次

較為妥適？1.□每 1個月。2.□每 2個月。3.□每 3個月。 

（四）現行退撫給與之發放日是固定為每年 1 月 16 日及 7 月 16 日。您認為退

撫給與之發放日應該訂為那一天較為妥適？1.□當月 1 日。2.□當月 16

日。3.□當月最後 1日。4. □次月 1日。 

             本問卷題目到此結束，非常感謝您的協助！ 
 

一、調查緣由： 

（一）行政院鑑於當前國家財政調度困窘及國家長遠發展之考量，經審

核通過財政部所提「財政健全方案」並成立專案小組，會同財主及

各部會有關機關，就政府整體支出之合理性與公平性逐一進行檢

討，以落實財政健全方案各項重點工作。 

（二）上述「財政健全方案」之「支出檢討重點項目」將「軍公教人員

退撫給與改按月發放之可行性」列為必要檢討項目之一，主要係審

酌國內之國民年金、勞保年金均採按月發放，爰基於政府整體財政

調度之一致性，審慎思考將月退休金、月撫慰金（以下簡稱退撫給

與）改為按月發給之可行性。茲為維護各退撫給與領受人權益，本

部在不減損各領受人給付原則下，已獲行政院同意自104年度起，

採緩和漸進方式，逐步推動改為按月發給；同時軍公教人員一體實

施。是為利後續之規劃執行並澈底了解各機關（構）及退撫給與領

受人各方意見，謹請就下列問題惠賜寶貴意見，本部將依據整體資

料進行統計分析，供後續規劃研議參考。 

（三）本問卷調查採用匿名方式，所得資料僅供本部研議參考之用，請

您安心作答，並惠賜寶貴意見。 

謝謝您的協助，敬祝 身體健康   萬事如意 

 

 

 

 
 

附件 2 


